滨海新区名老中医专家
学术经验继承教学协议书
（模板）
	
甲方（名老中医专家）：
乙方（带教培养对象）：
事由：为促进我院中医医疗业务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中医医疗和医疗质量管理水平，更好的发挥名老中医专家的作用，建立符合中医人才成长特殊规律的运行机制，加速对中青年中医医疗技术骨干的培养，做好我院的名老中医学术继承工作，现经院方批准，甲乙双方协商同意，订立师徒关系，制定协议如下：
一、甲方职责
1.在带教期间，每周临床或实践操作带教时间不得少于1个工作日。
2.制定教学计划，指导、带教乙方提高中医业务水平，帮助乙方解决学术上存在的困难，开展疑难病人会诊、示范查房等业务工作。
3.对继承人撰写的学习心得、体会或临床病案进行批阅、指导。
二、乙方职责
1.自进岗学习之日起，每周跟指导老师临床或实践操作的时间不得少于1个工作日，独立从事临床或实践操作的时间不得少于3天。
2.在学习期间，原则上不应管理行政事务，不得中断学习，每月至少有一篇学习心得、体会或临床病案供指导老师批阅。
3.通过学习，中医药理论功底更加扎实，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进一步加强，掌握指导老师指定的古典医籍，领悟古籍精华，基本掌握指导老师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按照中医药学术发展的规律，结合指导老师的学术经验，对本学科领域的某一方面能提出新见解和新观点。
4.学习期间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期刊（具有国际标准刊号ISSN和国内统一刊号CN）上发表1篇以上继承、总结指导老师学术思想和技术专长的论文。与指导老师的其他继承人发表的论文不得同一专题。
5.结业时须提交由本人独立完成的、能反映指导老师临床经验和专长的体现疾病诊疗全过程的临床中医医案36份。同时须提交结业论文和论文摘要。其内容既要体现指导老师的临床（实践）经验和学术思想，又要有本人的创新观点，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临床（实践）意义。
本协议期限3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协议双方应在医疗法律法规范围内活动，并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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